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0）民申字第 871 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台山先驱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

广东省台山市端芬镇龙山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朱绍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孟斌，广州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 

  委托代理人：宁崇怡，广州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州新绿环阻燃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河村油咀坑。 

  法定代表人：付志洪，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晓玲，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颖，女，北京万慧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住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鸭绿江西街 15 栋 533 号。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付志洪，男，1958 年 12 月 16 日出生，

汉族，住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白叶坑村箭坑７号。 

  委托代理人：陈晓玲，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颖，女，北京万慧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住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鸭绿江西街 15 栋 533 号。 

  申请再审人台山先驱建材有限公司（简称台山建材公司）与被申请人广州新

绿环阻燃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新绿环公司）、付志洪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

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3 月 23 日作出（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

第 195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0 年 6 月，台山建材公司向本院申

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台山建材公司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曲解了权利要求 1“镁质胶凝竹、

木、植物纤维复合层”表述的含义，竹、木、植物纤维三种材料应为并列的关系，

而非选择的关系。2、二审法院违反了专利法第五十六条关于以权利要求书中的

技术内容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规定，错误地以说明书实施例的技术内容任意

扩大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的保护范围，适用法律明显错误。3、涉案专利技术

含量不高，应该严格限定其保护范围。其专利权利要求 1的描述若有不当，也是

被申请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其不利后果应由被申请人自己承担。请求本院：1、

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195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

二项和第三项；2、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新绿环公司、付志洪辩称，1、权利要求 1 记载的“镁质胶凝竹、木、植物

纤维复合层”中的竹、木、植物纤维为选择关系，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2、

二审判决结合本专利的说明书对权利要求的内容进行解释符合专利法和司法解

释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3、被控侵权产品落入了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构

成专利侵权，二审判决认定正确。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付志洪是专利号为 200420017642.4、

名称为“玻镁、竹、木、植物纤维复合板”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申

请日是 2004 年 4 月 3 日，授权公告日是 2005 年 7 月 6 日。该专利权利要求 1



是：“一种玻镁、竹、木、植物纤维复合板，它由镁质胶凝竹、木、植物纤维复

合层和玻纤网格布层或竹编网增强层组成，其特征在于：镁质胶凝竹、木、植物

纤维复合层至少有两层，玻纤网格布层或竹编网增强层至少有一层，两层镁质胶

凝竹、木、植物纤维层置于玻纤网格布层或竹编网增强层的下面和上面。”专利

说明书称：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采用玻纤网格布层或竹编网增强层作

为增强骨架，镁质胶凝材料作为凝固剂，竹、木、植物纤维为填充材料，多层结

构复合，具有防火、防潮及抗水功能的玻镁、竹、木、植物纤维复合板。说明书

在将该专利与现有技术进行对比时称：采用镁质胶凝植物纤维复合层和玻纤网格

布层或竹编网增强层多层结构复合，具有强度好，防火、防潮、抗水、隔热、隔

音多种功能……。说明书在描述具体实施例时称：镁质胶凝植物纤维层是由氯化

镁、氧化镁和竹纤维或木糠或植物纤维制成的混合物。 

  付志洪是新绿环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付志洪将涉案专利许可给新绿环

公司独占实施。 

  2007 年 4 月 24 日，新绿环公司委托代理人周均宁到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

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根据该申请，周均宁和公证人员于同年 4 月 26 日来到广

东省台山市端芬镇龙山工业区台山建材公司。周均宁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向该公

司购买了型号规格为 6mmx1220x2440、8mmx1220x2440、10mmx1220x2440 的“先

驱”复合板各一件，并取得《送货单》一张，上面盖有“台山先驱建材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应周均宁要求，该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将每件复合板分界为四件。

周均宁还向该公司取得 10 小件样本。公证人员见证了整个购买过程，并对所购

复合板进行封存后留存给新绿环公司。    

  2008 年 3 月 20 日，受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鉴定，广东省专利

信息中心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简称鉴定所)分别出具第 200746 号和第 200747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简称鉴定书)。两份鉴定书均认定，送检的被控侵权产品

按其板材的厚度可分为 A、B 两种，A 产品的结构由五层组成，由面层到底层的

各层材料是：第一层是胶凝材料净浆层；第二层是单层玻纤网格布层；第三层是

胶凝材料与植物纤维材料复合层；第四层是单层玻纤网格布层；第五层是胶凝材

料与植物纤维材料复合层。B产品的结构由七层组成，由面层到底层的各层材料

是：第一层是胶凝材料净浆层；第二层至第四层是连续三层的单层玻纤网格布层

的叠合；第五层是胶凝材料与植物纤维材料复合层；第六层是单层玻纤网格布层；

第七层是胶凝材料与植物纤维材料复合层。第 200746 号鉴定书认为，专利权利

要求 1记载的“玻镁、竹、木、植物纤维复合板”至少有三层：镁质胶凝竹、木、

植物纤维复合层至少有两层，分别在玻纤网格布层或竹编网增强层的下面和上

面；玻纤网格布层或竹编网增强层至少有一层，在镁质胶凝竹、木、植物纤维复

合层的中间。将 A、B 产品分别与专利权利要求 1 进行比较，前者的胶凝材料与

植物纤维材料复合层与后者的镁质胶凝竹、木、植物纤维复合层不同；前者的玻

纤网格布层在胶凝材料与植物纤维材料复合层中间，与后者的玻纤网格布层在镁

质胶凝竹、木、植物纤维复合层中间的结构也不同，所以两者不同。 

  鉴定所在鉴定期间曾委托广东省建筑材料研究院对 A、B 产品的结构和成分

进行检验并作出分析报告。关于 A产品的分析报告称：该复合板材是以菱镁水泥

胶凝材料为基础，加入玻璃纤维网格布作为增强材料，掺入植物纤维和无机粉料

作为填料而制成(简称玻镁植物纤维复合板)。它是由五层组成，面层为镁质胶凝

材料净浆层，中间层及底层为镁质胶凝材料与植物纤维材料复合层，在面层与中



间层、中间层与底层之间各有单层玻纤网格布，网格布为镁质胶凝硬化浆体所包

裹。关于 B产品的分析报告称：该复合板材是以菱镁水泥胶凝材料为基础，加入

玻璃纤维网格布作为增强材料，掺入植物纤维和无机粉料作为填料而制成(简称

玻镁植物纤维复合板)。它是由五层组成，面层为镁质胶凝材料净浆层，中间层

及底层为镁质胶凝材料与植物纤维材料复合层，在面层与中间层之间有三层玻纤

网格布叠合，中间层与底层之间有单层玻纤网格布，网格布为镁质胶凝硬化浆体

所包裹。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如果专利权利要求书记载的技术内容与

专利说明书中的描述或体现不尽相同，则专利权利要求书中的记载优先，不能以

说明书及附图记载的内容“纠正”专利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如果专利说明书

及附图中公开的技术内容范围宽，而专利权利要求书中请求保护的范围窄，则原

则上只能以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内容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本案中，根据专利

权利要求 1，镁质胶凝竹、木、植物纤维复合层是该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从“镁

质胶凝竹、木、植物纤维复合层”的通常含义理解，该复合层是由镁质胶凝、竹、

木、植物纤维制成的混合物，即并列采用了竹、木、植物纤维三种材料。但在专

利说明书实施例中，该复合层被赋予特定含义，即由氯化镁、氧化镁和竹纤维或

木糠或植物纤维制成的混合物，对竹、木、植物纤维三种材料的采用是三者择一。

根据该特定含义，说明书公开的技术内容范围将比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范围

宽。由于说明书描述的技术内容与权利要求 1的记载不尽相同，且前者比后者保

护范围宽，根据上述权利要求 1的记载优先原则，本案应当以权利要求 1记载的

技术内容确定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该复合板并列采用了竹、木、植物纤维三

种材料。根据广东省建筑材料研究院的分析报告，被控侵权产品有镁质胶凝材料

与植物纤维材料复合层，不含竹、木材料。将其与专利的权利要求 1对比，两者

显然不同，所以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不同，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

范围。据此判决：驳回新绿环公司、付志洪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5010

元、鉴定费 35000 元，共 70010 元，由新绿环公司、付志洪共同负担。 

  新绿环公司、付志洪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属实，予以确

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另查明，2006 年 8 月 23 日，新绿环公司、付志洪向一

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台山建材公司立即停止对 “200420017642.4”

号专利权的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2、台山建材公司赔偿新

绿环公司、付志洪因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500 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

用由台山建材公司承担。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如对权利要求

书中记载的内容产生不同理解，容易产生歧义，要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可以结合说明书对权利

要求进行解释。本案中，说明书在描述涉案专利的具体实施例时称：“镁质胶凝

植物纤维层是由氯化镁、氧化镁和竹纤维或木糠或植物纤维制成的混合物”，显

然，在专利说明书实施例中，该复合层被进一步说明和明确，即由氯化镁、氧化

镁和竹纤维或木糠或植物纤维制成的混合物，对竹、木、植物纤维三种材料的采

用是选择关系，三者具备其中之一即可，而非竹、木及植物纤维三者必须同时具

备。况且，在复合板材领域中，“竹纤维”、“木纤维”都属于植物纤维，与“植



物纤维”概念存在着从属关系。只要具备了竹、木、麻或棉等植物纤维中的一种

或几种，就可构成植物纤维层，而不需要具备所有类型的植物纤维。此外，从“竹、

木、植物纤维”的作用和功能上看，其功能是增大了复合板的强度、韧性和环保

功能，作为复合板的添加剂，无论是竹纤维、木纤维还是其他棉、麻等植物纤维，

都能实现该功能，所不同的就是添加成本与经济效益，因此，被控侵权产品中的

“植物颗粒”、“植物纤维”与专利权利要求 1中的“竹、木、植物纤维”的功能

应当是等同的。因此被控侵权产品落入了专利权利要求 1的保护范围，构成了对

新绿环公司、付志洪涉案专利的侵犯。一审法院根据权利要求书的记载优先原则，

认定本案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内容确定该专利的保护范围，即该复合板并

列采用了竹、木、植物纤维三种材料，台山建材公司不构成侵权的结论属于适用

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新绿环公司、付志洪均明确表示可由法院酌定赔偿数额。由于本案中新绿环

公司、付志洪无法证实其遭受损失的具体情况，也无法确切反映台山建材公司因

侵权获利的数额，本案亦无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供参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

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根据专利权为实用新型的类别、台山建材

公司侵权性质、情节和持续时间等因素，并参考产品的价值和权利人因调查、制

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 30 万元。至于新绿环公司、

付志洪要求台山建材公司公开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的上诉请求，因缺乏法律和事

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穗中

法民三初字第 302 号民事判决及诉讼费负担部分的决定。2、台山建材公司立即

停止对“200420017642.4”号专利权的侵权行为。3、台山建材公司在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新绿环公司、付志洪因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30 万元。

4、驳回新绿环公司、付志洪的其它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5010

元、鉴定费 3500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13800 元，共计 83810 元，均由台山建材

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查，原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

权利要求。因此，如果对权利要求的表述内容产生不同理解，导致对权利要求保

护范围产生争议，说明书及其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仅从本专利权利要求

1对“竹、木、植物纤维”三者关系的文字表述看，很难判断三者是“和”的关

系还是“或”的关系，应当结合说明书记载的相关内容进行解释。根据专利说明

书实施例的记载：“镁质胶凝植物纤维层是由氯化镁、氧化镁和竹纤维或木糠或

植物纤维制成的混合物。”由此可见，专利权利要求 1 对“竹、木、植物纤维”

三者关系的表述，其含义应当包括选择关系，即三者具备其中之一即可，而非竹、

木及植物纤维三者必须同时具备。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台山

建材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申请再审人台山建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台山先驱建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永昌 

代理审判员 李  剑 

代理审判员 罗  霞 

 

二 ○ 一 ○ 年 九 月 七 日 

 

书  记  员 王  新 
 


